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課業輔導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 

編    號 BB-02 

版    次 1 

修訂日期 2013.03.20 

項目名稱 課業輔導作業程序 

承辦單位 教學組 分機 254 

作業程序說明 

一、課業輔導活動先期籌劃工作（分平時、寒假及暑假三種形式辦理） 

1.整理本次課業輔導活動相關資料。 

2.於教學研究會提交各科充分討論。 

3.擬定活動計畫：（1）課程規劃：與各科協商（2）師資調配：與各科 

  協商（3）生活管理：與學務處協商（4）經費預估：與會計室協商。 

4.校長核定。 

5.參加學生繳交家長同意書。 

6.學生繳費（由教學組統計參加人數、製作名冊，出納組協助製作劃撥 

  單，收費入本校公庫）。 

二、實施課業輔導活動 

三、檢討議題列入教學研究會討論作為爾後辦理課業輔導活動實施之參考。 

控制重點 

一、實施課業輔導活動注意事項 

 (一)活動進行前 

1.教學組事先排定課表。2.安排上課教室。3.公佈活動實施學生配合事項。 

 (二)實施課業輔導活動 

1.教師依課表、進度實施教學活動。2.學藝股長填寫教學活動日誌。 

3.學務處協助專車調度、住宿床位安排、生活管理、環境衛生督導、統

計每天出缺席名單。4.導師協助生活輔導。5.員生合作社協助團膳供應。 

（三）課業輔導活動後(活動結束後) 

1.製作收入清冊。2.製作清冊發放教師鐘點費。3.學校及教務處運用業務 

費。3.若有盈餘則辦理學生退費手續。 

二、收費標準依教育部國民教育署公告標準。 

三、開課科目：職業類科除共同科目固定外，其餘由職業類科教學研究 

    會討論，普通科由各科教學研究會討論。 

四、預估經費時須注意收支平衡問題，若有盈餘一定要辦理退費。 

五、課業輔導係屬自由參加性質，若有同學不參加學期中之輔導，務必審 

    慎處理其生活作息情形。 

法令依據 
1.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中學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2.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使用表單 各班課程暨授課教師表、教師授課時數總表、教師課表、班級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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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來源：各科教學研究會 

資料劵夾名稱：BB-02-1第 8節課業輔導、 BB-02-2暑期課業輔導、 

              BB-02-3寒假課業輔導 

存置地點：教務處教學組資料櫃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課業輔導標準作業流程(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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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課業輔導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101 學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教務處教學組 

作業類別(項目)：課業輔導                         檢查日期：101 年 12 月 30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

(SOP)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辦理課業輔導活動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活動進行前 

1.課表是否事先排定？ 

2.是否安排上課教室? 

3.是否公佈活動實施學生配合事項。 

 (二)實施課業輔導活動 

1.教師是否依課表、進度實施教學活動? 

2.學藝股長是否填寫教學活動日誌。 

3.學務處是否協助專車調度、住宿床位安排 

  、生活管理、環境衛生督導、統計每天出 

  缺席名單。 

4.導師是否協助生活輔導。 

5.員生合作社是否協助團膳供應。 

（三）課業輔導活動後(活動結束後) 

1.是否製作收入清冊。 

2.是否製作清冊發放教師鐘點費。 

3.學校及教務處是否妥善運用業務費。 

4.若有盈餘是否辦理學生退費手續。 

 (四)其他 

  1.收費標準是否依教育部國民教育署公告

標準? 

  2.開課科目：是否由各科教學研究會充分討 

    論? 

  3.預估經費是否注意收支平衡問題? 

  4.課業輔導係屬自由參加性質，若有同學不參 

   加學期中之輔導，是否審慎處理其生活作息 

   情形。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

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填表人：                  複核：                    機關首長：                                                                                    


